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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乐视网开展合作 

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复同意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视网”、“公司”）

近期收到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抄送我司的相关批复，批复主要内容为同意将

乐视网互联网电视平台上的所有用户迁转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互联网电视（CIBN

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在开展迁转工作的同时，乐视网现有的互联网电视平台

将同步关闭，包括互联网机顶盒和一体机。乐视网现有互联网电视平台迁转的用

户，由 CIBN 互联网电视按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

服务管理规定》和《持有互联网电视牌照机构运营管理要求》规定的各项要求实

施管理，并提供相应的互联网电视内容服务。 

获得该批复，公司正式启动与 CIBN 互联网电视的长期合作，乐视网原互联

网电视平台上的用户将继续获得由 CIBN 互联网电视提供的合法合规内容服务。

此举意味着，乐视大屏生态全面获得改善，将显著提高包括乐视盒子在内的大屏

互联网智能终端的销量、加快用户规模增长，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 

行业发展规范化、市场化的趋势已日益凸显，本次乐视网关于互联网电视业

务的顺利整改以及与 CIBN 互联网电视合作方案的获批，将有利于公司在智能电

视行业发展中更准确把握监管政策，顺应监管趋势，保障公司业务健康稳定发展。

同时，乐视网作为中国全内资互联网生态型上市公司，拥有最大的正版影视版权

内容库，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正版化进程，公司商业模式顺应行业长远发展趋势，

在政策支持的环境下，大屏生态的多维度运营将得到更多的保障与技术，从而有

利于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打造极致大屏互联网生活体验。 

公司将积极推进整改与合作事项，对公司大屏智能终端产品以及 EUI进行升

级优化，公司拥护监管部门政策的实施，也会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指导下，不



 

断完善和改进自身生态产品和服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等刊登的相关公

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